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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所
以
山
慈
菇
殁
湯
有
小
小
的
功
效
。/

慈
菇
數
瘡
痛
：
瘡
痛
初
起
，
如
任
郷
間
 

，
一 
待
得
不
到
消
炎
藥
品
，
可 

用
山
慈
姑

陳
存
仁

二
兀
復
始
，
晨
歷
新
年
來
臨
之
汨
。
人 

們
不
能
免
俗
二
片
恭
喜
聲
，
到
處
難
必
舉
 

行
春
讓
。
這
畤
香
港
酒
樓
中
•
必
有
一
盤
「 

發
財
好
市J

的
英
肴
 

大
家
見
到

de
菜
，
滿 

口
好
彩
，
瓦
祝
鴻
運
。

搗
泥
與
匿
柏
酚
調
和
，
塗
在
思
處
，
在
弟
一

酒
盤
芯
內
容
，
是
塁
菜
袁
蝶
豉
，
因
爲

天
，
患
處
固
未
作
膿
，
就
能
消
炎
退
腫
，
經

「
髮
菜
」
音
同
「
發
財
」
，
「
螺
破
」
音
同

過
廿
三
天
後
，
如
有
醞
釀
成
膿
的
現
象
，
那f

好
市
」
所
以
不
 

酒
樓
春
讓
都
能
見
到
,

未
，
川
慈
姑
的
力
鼠
就
不
何
了
一
 

家
庭
間
也
有
特
地
烹
贵
的
，
髮
菜
，
實
際
上
 

意
太
炎
先
牛
晚
年
，
息
影
上
海
，
幽
居
 

營
爷
價
値
很
高
，
螺
豉
養
生
力一®

也
大
，
螺 

在
同
孚
路
一 
巷
間
，
不
常
外
出
，
每
月
作
之
 

践
前
文
己
經
談
過
，
本
文
專
談
髮
菜
。 

暇
，
学

建

逮

戶
^

^

畧
^

匕

学

，
故
名
 

到
親
友
有
，
，
先
生
常
能
診
脈
處
方
 

家
中
 

3
3
P
J
一
目
e
总 
g
 

、K 

5
 
攵
一
目
 

专
：一 

髮
菜
。
片
生
在
山
問
溪
畔
的一8"

水
草
，
曬 

藝
橱
中
，
常
備
日
常
葯
品
數
十
僅
。
某
年
，

'

,

先
生
指
頭
上
忽
然
生
一
瘡
，
有
紅
腫
現
象
 

乾
後
，
四
道
夺
負
。

，
他
就
用
自
己
藥
福
中
的
山
慈
姑
搞
爛
成
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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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
代 
柬

本
公
所
謹
訂
於 
一 九
七
三
年
弍
月
廿
五
日(
星 
期 
日) 
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陶
陶
酒
家
舉
行
春
節
聯
歡
議 

會
並
設
抽
獎
遊
戲
助
慶
屆
時
統
請
各
都
僑
男
女 

鄕
親
眷
屬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、

雲
埠
海
晏
公
所
仝
人
敬
約 

附
註
：
席
金
每
 

to五
元
，
婦
女
與
中
童
(
十
八
歲
以
F
十
二
歲
以
上
)
每
位
弍
元
 

着
老
年
登
六
十
五
跋
以
上
與
小
童
(
十
二
歳
以
F
)
免
收
席
金
。

請
早
報
各
 

安
排
筵
席

a
-
^
s
a
5
n
(
丁
)
非
武
裝
地
帶
南
側
設
十
二
個
監
 

^^^^^^-

 

察
組
。

監
督
委
員
會 

) 
五
，
按
協
定
第
十
八
條
(
丙
)
所
規
定
 

關
於
國
際
監
察
和
盛
督
委
員
會
的
議
定
，
爲
在
越
南
南
方
執
行
澤
放
俘
虜
及
彼
拘
禁
 

書
 

一
的
民
間
人
員
工
作
，
國
際
監
氛
和
監
督
委
口

爲
貿
行
協
定
等
十
八
嘆
所
規
定
的
各
 

會
向
越
南
南
方
各
地
分
別
派
遣
監
察
團
 

一 

六
，
爲
實
現
越
南
南
方
的
自
由
和
民
主

頃
敢
察
機
能
，
國
埠•
敦
察
和
欺
督
委
員
會
應
 

塞
辦
-卜
列
各
事
：

(
甲 )
在
執
行
協
定
中
卜
項
規
定
之
事
 

一，
在
必
第
的
地
點
，
與
有
關
方
面
及
當
池
監

總
選
舉
，
國
際
監
察
和
鳳
督
委
員
會
・
在
必
 

一
要
時
可
口
組
織
並
加
派
鼠
察
團
，
在
進
行
此
 

.
事
時
必
弟
在
事
先
與
民
族
和
解
與
和
睦
國
家
 

委
員
會
進
行
 

ta
商
。
如
有
垣
加
必
要
，
必
須
 

在
總
選
舉
前
三
十
天
組
成
。

一
七
，
一
甲
)
阈
際
驚
察
和
監
督
委
員
會
 

總
部
在
作
戦
後
廿
四
小
時
之
內
開
始
活
動
。 

(
乙 

停
戰
四
十
八
小
時
 

PJ
前
，
地
方
 

監
察
團
開
始
活
勤
。
爲
交
換
俘
虜

rln
設
的
監
 

察
組
亦
應
等
待
派
遣
脂
始
活
動
。

-
丙
)
其
他
監
察
組
在
停
戦
後
十
五
天
 

到
卅
天
/
內
開
始
活
動
。

(
據
白
宮
發
表
的
出
明
書
，
乾
察
團
總
 

人
數
爲
 
一 
千 
一 
百
六
十
人
，
加
:

印
七
，
波 

，
句
四
國
各
佔
四
方
之
一
，
其
中
 

由
一
百
 

0
八
人
組
成
總
都
。
)

六
十
尺
房
月
租
二
百 

屋
租
太
貴
人
皆
嘆
苦 

一
二
，
受
股
票
役
機
影
響
，
近
年
來
香
港
 

股
票
市
塲
發
展
至
瘋
狂
程
度
，
大
量
股
票
上
 

市
•
收
購
房
屋
地
屋
以
增
强
其
實
力
。
持
有
 

房
屋
地
產
者
又
盡
量
提
高
其
産
業
之
估
値
， 

直
接
刺
激
地
產
空
前
卜
漲
。

四
，
外
資
大
量
湧
人
，
將
資
金
投
入
股
 

票

165

「
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當
局
搏
命
提
咼
地
價
重
 

估
地
稅
及
物
業
差
餉
用
促
成

06
租
上
漲
的
最
 

最
主
要
原
因
，
屋
租
r
漲
是
加
深
期
廣
大
居
 

民
剝
削
的
一 
僮
手
段
，
港
九
居
民
尤
其
是
工
 

人
對
當
局
這
偉
不
斷
提
高
地
噴
，
提
高
租
値
 

，
是
高
稅
收
的
政
策
，
造
成
屋
租
猛
漲
剌
激
 

百
物
加
價
，
不 
rr
加
重
工
人
居
民
的
負
擔
，

U
h
.
F
-

察
團
取
得
聯
槃
。••

(
乙
)
執
行
國
"
歡
绥
和
部
督
委
員
會
 

的
任
務
，
調
査
是
否
有
違
反
替
換
武
器
規
定
 

的
情
况
。

(
丙

，
必
要
時
，
爲
阻

lh
和
發
覺
是
否
 

違
反
上
述
規
定
，
與
聯
合
軍
事
委
員
會
共
同
 

So 

' 

二
，
國
際
欧
察
和
監
督
委
員
會
調
査
是
 

否
違
反
協
定
第
卜
八
條
所
列
的
各
項
現
定
， 

但
必
頊
根
據
四
方
聯
合
軍
事
委
員
會
，
兩
方
 

聯
合
車
事
委
員
會
或
有
關
方
面
的
請
求
才
罷
 

實
行
。
，

三
，

甲
)
國
際
毆
察
和
監
督
委
員
會
 

在
認
爲
有I

己
不
能
加
以
解
决
，
而
有
重
大
 

違
反
協
定
的
事
件

1H
現
時
，
應
向
四
东
方
 

面
進
行
報
告
。

(
乙
)
根
據
協
定
第
十
八
條
(
乙
)
國 

際
監
察
和
監
督
委
員
會
的
報
告
書
應
由
四
方
 

代
表
一
致
同
意
的
情
况
E
作
成
。
如
不
能
取
 

得
一
致
意
意
見
，
按
照
第
十
八
條
(
乙
)
， 

列
出
各
 
方
息
見
。

四
•
(
甲
)
國
際
欧
察
和
塵
督
委
員
會
 

本
部
設
於
西
貢
。

(
乙
)
設
立
七
個
地
方
就
察
組
。
地
點
 

第
一
匾
順
化
，
第
二
區
現
港
。
第
三
區
, 

波
來
古
。
第
四
演
，
藩
切
，
第
五
區
，
邊
和 

。
第
六
區
，
美
秋
(
艸
從
)
。
第
七
區
，
芹
 

苴
。

(
丙
)
地
方
監
察
組
之
F
設
立
廿
六
個

一
小
慰
察
組
。

一
表
示
十
分
不
滿0 

「
下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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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二
月
十
三
日
至
十
六
日
星
期
二
至
星
期
五 
一 

晚
七
時
半
放
映 

一一

III  院TR 戲 EA 亜 TH 比 IAP 林 IVI

彩
色
寛
幕
拳
鬥
巨
片

A

解
白
鷹
 
陳
觀
泰 
鄧
光
榮 

主 

皿
隔
泰
國
拳
王
亜
披
勒
胡
茵
茵 
演

生

血
鬥
，
中
國
拳
大
戰 

夠
刺
激
，
不
到
結
局

I
—

泰
52 一

>

不
知
誰
勝
誰
敗
。 

同
埸
加
映

林 
山
領
銜
主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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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意
：
茲
爲
便
利
觀
衆
蹒
票
 
特
請
片
打
街
東

TO
M

.S  TAX一

代
售
鼓
票
 

4
遍
票
像
；
成
人
一
元
卜
毛
力
學
牛
 W
元 5
毛

小
 8
力
毛

1VkJ

,

國
產
鵝
牌
弹
力
內
褲 

每
三
條
售
價
壹
元
四
角
九
分
一

歡
迎
僑
胞
選
購 

幸
勿
錯
過
機
會
。

取

新

運

到

什

貨

應
有
盡
有 

批
發
零
售

^^^^j^s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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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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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黨
社
禮
堂
舉
行
第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暨
春
節
聯 

共er ►
弓
台
養
击
美
洲
總
部
无4

刃12-.艮   
^

黨 ® 加■
支齢暫一一

本
黨
社
訂
於
二
月
二
十 
(
星
期
一
)
下
午
一
時

歡
並
于
同
日
下
午
六
時
設
筵
於
金
龍
酒
家
歡
慶 

屆
時
統
請

部

達
權
總
社
暨
支
社
及
洪
門
各
級
機
構
叔
父
昆
仲 

婚
姆
姊
妹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易
勝
榮
幸

錦
碌
埠.I

幡
同
人
敬
約 

(The

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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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塗
敷
患
處
，
第
二
日
果
然
腫
消
炎
退
，
他 

擬
這
是
案
金
錠
的
方
葯
。
在
舐
太
炎
先
生
文
 

第
，
致
李
根
源
書
中
，
卽
提
及
此
事
。

.̂
ttl$118t
 

- 津津自味譚 
l
<
<
1
1
m
s

髮

菜

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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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地
点
乾
洗
生
意
出W
 

最
適
合
家
甦
用
經
營
，
業
主
退
休
，
並
訓
練
 

經
營
耍
点
 

晚
間
七
時
後
電
話26111691

 

洽
商
"

tiillfllIflIilelliltlIs 

樓
上
有
房
出
租 

弁
埠
中
心
，
包
電
火
暖
氣
 

電
話
貳
 
il
三
、 

八0

一
六有

房
出
租
 

近
西
門
大
學
，
適
合
兩
男
或
兩
女
學
生
，
有
 

者
講
電
話
貳
九
九
、
五
0
五
壹

?

宜
僱
二
手
厨
師 

於
上
午
十
時
至
卜
午
五
時
，
到
三
十
叫
喜
士
 

定
街
東

H
om

e  R
estaurant,  

洽
商
。

靚
土
庫
聯
房
出
租 

一
淸
净
獨
寸
門
戶
，
適
合
軍
身
中
年
婦
女
，
如 

意
者
禧
電
話
八
七
四
、
九
九
七
九

晚
八
七
六
七
五
二

宜
請
炒
鐘 
一
名

葛
汝
埠
，1s

有
經
驗
，
每
星
期
壹
百
七
十
元
 

，
如
意
者
 <

話
三
式
七
、
三
四
七
。

：=
：：：：：：2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=

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 

新
屋
全
層
出
租
百
四
元 

兩
房
有
地
毡
 
一 
大
廳
廚
嘲
彩
浴
缸
包
暖4
電 

私
、
門

21

出
入
 

四
時
後
電
三
弍
竇
，
九
六
 

。
三

新
屋
有
房
出
租 

樓
上
樓
F
各
壹
房
，
廚
廳
厠
各
備
，
包
電
火
 

煖
氣
。
電
話
四
三
七
、
四
式
三
九

哀
謝

先
老
諱
熙
字
上
錦
司
公
整
君
開
平
貢
沙
 

嶺
人
不
幸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元
月
卜
三
日
病
终
 

於
泮
r
架
醫
院
積
閏
享
壽
八
十
有
七
欣
不
孝
 

J
E
-
r
p
L
E
J
S
i
:

兒
女
等
隨
侍
在
側
親
視
书
殮
遵
禮
成
服
經
於
 

松
崗
駐
所
實
業
部
通
吿 
同
月
十
七
日
假
座
.屎
架
殖
直
舘
璽
行
喪
禮
出
 

玆
因
衛
生
局
宣
布
，
凡
旅
店
2 
住
房
，
要
整
一
殯
歸
土
安
举
传
山
林
屋
墓
園
叨
蒙
 
y
親
戚

搬
運
公
司
生
意
出
賣 

有
貨
車
一 
架
，
載

“巴
士 
一 
架
，
架
生
用
具
 

齊
全
。
電
話
八
七
四
，
七
。
貳
貳
治
商
■ 

in41f.lf.»z>« 4*1#<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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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
地
方
，
以
电
衛
生
事
，
査
本
所
十
一
庫
，
以
一
友
世
誼
恩
暘
聘
一
花
圈
业
親
臨
執
締
素
車
隨
 

前
各
人
放
存
之
物
，
曾
經
多
年
，
旣
無
租
納
一
送
島
讀
隆
情
視
停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未
亡
人
黄
氏
 

孤
子
業
寛
熒
安
 

孤
冃
姚
鳳
彩
鳳
琴
美
玉

同
泣
謝

厚
恩
芳
名
 

忠4

膽
刘

又
不
領
囘
，
實
自
碍
於
衞
生
，
故
本
部
議
决
 

限
於
二
月
十
三
號
至
二
月
廿
七
號
，
兩
星
期
 

內

，
希
望
各
人
例
來
取
去
，
過

101
不
取
，
則 

請
人
當
作
廢
物
聖
，
特
字
聲
明
，
讃
此
預
 

吿
。

xiltsllssllxileiw

i
l
i
x
i
s
l
x
x
f

i
l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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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
請
敎
員
壹
名 

黨
近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，
擬
聘
小
學
教
員
一
 
名 

，
不
分
件
別
，
應
俱
有
初
中
中
英
文
华
度
， 

每
天
上
課
貳
小
時
，
由
下
午
四
時
至
六
時
， 

每
週
上
課
五
天
，
假
期
與
西
人
學
校
相
同
， 

薪
金
每
月
一
百
五
十
元
，
如
有
意
者
，
請
與
 

鄭
潮
積
或
周
明
郁
君
治
詢
。

電
話
：

潮
積
君74617722"  
明
郁
君748183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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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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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近
市
旦
利
公
園
，
取
借
四
千
元
，
另
点
貨
， 

一
有
意
者H
間
電
六
八
二
、
壹
九
七
四
 

晚
九
時
後
電
二
五
曰
 

七
九
壹
八

進

步

鞋

業

專

家

 

祖
國 
特
級 
皮
鞋 

珠

仔

拖
 

鞋

特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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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

M
e  St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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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期
工
，
下
薪
從
優
， M
來
函
治
，
並
列
明
 

輝
話 

.W
AN

D
ER  -NN- 

BO
X  97-

C
AC

H
E  C

R
EEK-  

R  A

學
習
管
理
酒
巴
職
業 

五
星
期
學
程
(
壹
百
点
)
日
夜
班
，
每
星
期
、 

五
天
，
每
日
四
点
，
經
卑
詩
省
職
業
學
校
法
、 

例
批
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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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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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68112820

一 

接
洽
。

餐
館
生
意
連
實
業
出
賣 

有
六
十
便
座
位
，
在
重
要
角
頭
地
點
， 

Salm
on

 Arm

橫
加
公
路
，
有
源
青
停
車
場
 

，
容

tf
壹
架
車
。
致
函

BO
X

 345

 Salm
on

 

Arm
・

或
電
話

1121832-3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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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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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
區
菓
仔
濕
平
讓 

電
話 
三二七.0  

§

二

41844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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❷
 
計 
吿 

先
嚴
諱
煥
柱
字
錚
文
别
號
漢
魂
黃
公
府
君
痛
 

於
-
九
七
三
年
貳
月
六
H
F
午
石
時
一
刻
 

病
終
於
中
央
醫
院
積
,
享
書
七
十
有
三
成
 

不
孝
榮
欣
等
親
視
含
殮
遵
禮
我
服
謹
擇
於
 

一 
貳
月
十
五
日
(
星
期
四
)
F
午
壹
時
在
丹
 

利
維
街
暗
市
黨
殯
界
舘
舉
行
喪
禮
卜
葬
於
 

候
市
蘭
襪
園
卷

18  

宗
親
戚
友
世
誼
哀
此
計

聞
未
亡
人
 

鄧
簡
玉
 

孤
子
 

榮
欣
 

孤
女
 

麗
勻
修
辭
 

女
婿 

趙
秩
衡
 

外
女
孫
 

秀
明
淑
明
潔
明
 

外
男
孫
 

健
明
毅
明
 

‘胞

兄

」̂

^

一 

嫂 

鄧
氏
鄧
氏
 

胞
弟
 

趙
文
 

弟
婦
 

馬
氏
 

姪 

金
群 

另
姪
七
名
 

哇

婦

胡

氏

丹
 

te女 
ft:名 

姪
孫
 

國
君
國
榮
國
强

另
姪
孫
八
各
 

姪
孫
女
桂
珍
 

司
書
宗
姪
 

黄
良

同
泣
告

治
喪
處
：
黃
氏
宗
親
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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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g-s  Benevolent.  Associ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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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••
六
人
一
、
五
九
三
壹
 

如
承
各
親
友
惠
賜
嶋
儀
誅
詞
輔
獨
等
 

請
交
治
喪
点
或
交
漢
升
體
育
會
收
轉

②
 
計 
吿
。

先
嚴
韓
可
集
字
乃
彝
李
公
府
君
中
山
二
區
大
 

嵐
村
人
痛
穴
一
九
七
三
年
二
月
九
日
壽
終
 

正
寢
享
壽
七
十
有
七
歲
不
孝
等
隨
侍
在
側
 

親
視
含
犷
遵
禮
成
眼
議
定
於
弍
月
十
五
日
 

下
午
一
時
假
座
域
埠

SAN
D

S

帑
儀
銅
擧
行
 

喪
禮
發
引
歸
土
 

忝
舅

宗
親
戚
友
世
誼
緒
梓
艮
此
計

聞
未
亡
人
梁
氏
 

孤
子
 

日
初
炳
初
白
初
澤
初
 

孤
女
 

紹

碧
•

女
婿 

余
棉

媳
婦
 

潘
松
美
潘
懿
玉
朱
綺
紅
 

男
孫
 

旭
康
旭
樸
旭
軒
旭
剛
旭
宏
 

女
孫 

秀
嫺
秀
霞
詩
媚
 

同
湿
告
 

治
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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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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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317354

宙
比
區
新
建
住
宅
出
賣 

華
貴
三
睡
房
住
宅
，
於
三
星
期
間
学
竣
，
離 

04
比
街
個
.毋
街
位
。
與M

arion

 SC
edm

an  

W
est.  C

oast.  R
ity

 4077

 M
ain

 St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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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618801"  

even

 87411801

隨
時
預
約
 

參
観
。

心、


